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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有事 言 一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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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帖回放】小区这么多广告，广告收入哪儿去了

【记者走访】广告普遍存在，多数业主不知广告收入去向

【物业回应】广告收入多用于贴补物业管理

【律师说法】广告收入归全体业主所有

□记者 寇玺 实习生 郭一璨 文/图

用LED电子屏在公共场所传
播广告，效果向来不错，但这样的
电子屏若设在住宅区，亮丽的色彩
和广告音乐就会影响居民的正常
生活。

居民：窗外咋立起个钢
筋框架

17日上午，家住名优雅筑小区
的市民张女士来电称，小区二楼楼
顶立起一个LED电子屏的支撑框
架，有三四米高。（上图）

“这要是建好了，放起广告来会
有声音，多影响我们的生活。”张女
士说。

原来，名优雅筑小区2号楼紧
邻十字路口，一层和二层是商用，三
层及以上为住宅。张女士居住的1
单元刚好在十字路口的转角处且临
着马路。几天前，有施工人员开始
在二楼楼顶上施工。张女士说，起
初，她并不知道对方在搭建什么，几
米高的框架搭起来后，她才意识到
对方搭建的东西可能对其生活产生
影响。

记者17日上午来到该小区，看
到了这个竖在二楼楼顶的LED电
子屏框架。

恰好，西工区城建监察综合执
法大队二中队的工作人员也在现
场。经过了解，这个LED电子屏是
违规搭建的。现场的工作人员立即
要求负责搭建该LED电子屏的河
南六建置业有限公司停工。

看到施工人员搬着长梯离开，
现场的居民们才安下心。

置业公司：只想作为私
用，没想到还需审批

得知居民们的想法后，河南六
建置业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说，
搭建这个LED电子屏只是为了给
公司做宣传，筹划时他们考虑不周，
没有及时和居民们沟通，也不知道
需要由相关部门审批后才能建设。

“最近小区前的道路修通了，我
们觉得这里的广告位不错，公司正
好有在建新楼盘，便想在此搭建户
外广告屏，供自己播放广告使用，并
没有作为出租商用的想法。”LED
电子屏的建设负责人白先生说。

目前，该置业公司已经停工，表
示将积极和居民进行沟通，力争不
影响大家的正常生活。同时，他们
也会向市规划局递交建设申请。

提醒：遇到类似问题，
可拨110或12319

西工区城建监察综合执法大
队二中队的工作人员表示，不管是
喷绘广告还是LED电子屏，如果
需要搭建，首先应向市规划局递交
申请，审批通过后才有建设资格；
其次，如果建在居民住宅周围，还
需要和居民进行协商，在不影响居
民正常生活，并得到住户同意的前
提下才可建设。

市民若发现违规建设的户外广
告或产生刺眼强光、噪声，影响其室
内采光的广告，可拨打110报警。
我市还开通了“12319城建服务热
线”，主要负责受理群众对城市管理
方面的投诉，居民们也可拨打。

小区广告收益，这杯羹如何分
律师：这部分收益归全体业主所有，其用途应由全体业主决定

随后，记者致电市物业管理
协会。该协会物业办负责人说，
目前，协会对于小区公共区域广
告收益归谁所有尚无规定，也没
有接到过相关投诉，所以并不清
楚这一部分收益应该归谁所有。

房管局的一名负责人说，要
先核定小区内哪些地方是公共区
域，若要在公共区域内悬挂广告，
就是公共收益，必须征得全体业

主的同意。至于广告收入，则需
业主和物业公司协商约定，按照
协商的结果利益分成。

河南中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鲁辉说，依据《物权法》第六章第
七十一条规定：“业主对其建筑物
专有部分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
处分的权利。”小区内的公用设施
及附属设施应当属于业主共同所
有，例如电梯、绿地、路灯等等，在

这些公用设施上设置广告时，首
先应当经过业主大会的同意，广
告收益应当由业主商讨决定如何
支配。

鲁辉说，物业公司是为业主
提供物业服务的法人企业，如果
物业服务合同对它没有特殊的约
定，它的服务范围仅限于小区物
业服务内容，不能拿小区公用设
施盈利。

那么，物业管理公司是怎么
看待这个问题的？

文兴阳光水岸物业管理公司
的一名负责人说，这一部分广告
费确实是物业公司收取的，主要
用在小区内公共设施的维护和维
修上了。他说：“物业公司是服务
性的企业，收取业主的物业管理
费几乎是入不敷出的，现在，只能
靠开发商拿钱去补贴物业管理

费。小区内的广告费，都是用来
维护和维修小区内公共设施的。”

他还说：“之所以没有公布小
区内广告收入的收支明细，是因
为我们物业公司采取的是包干制
的经营方式，不管是盈余还是亏
损都由我们自己承担，按照《物业
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不必向业主
公布收支明细。”

随后，记者以业主的名义致

电中泰物业管理公司，公司的一
名负责人说：“我们曾考虑撤掉小
区内的广告，但是为了不增加业
主的支出才保留广告的。以中泰
世纪花城为例，一期、二期、三期、
四期共有120部电梯，每部电梯
每年的养护维修费需一两万块
钱，这部分钱让业主出，业主不愿
意，所以，我们只能用广告费来冲
抵这部分花销。”

相对这些网友的积极回应和
支招，一些网友的回应则显得很
冷淡，他们说，在小区，倒是天天
能看到广告，但从未考虑过谁收
走了广告费。

记者随后走访了西工区、涧
西区和新区一些中高档住宅区，
发现广告无处不在，以西工区的
文兴阳光水岸为例：小区入口处
的布告栏内是汽车广告；在有两

部电梯的高层住宅楼内，除了公
益广告外，电梯内外共有4个电子
显示屏在不断播放各种商业视频
广告，电梯轿厢内的三面墙上还
有三个框架广告；小区内还有不
少条幅广告。

对于这些广告的收入去向，
多数业主表示不知情。文兴阳光
水岸的一名业主说：“我从来没想
过这个问题。”

涧西友谊苑的一名业主说：
“我们出了电梯公摊费，电梯广告
收入应该归全体业主所有，物业
公司应该公示这些收入的去处或
用途。”

中泰世纪花城的一名业主
则说：“不知道广告费谁收，还以
为是免费的，但是到处都有广
告，我不得不被动接受，有点儿
不舒服！”

16日下午，网友“lyrbslc”在
洛阳网上发帖称：“最近，我搬到
了新区一个高层小区，发现小区
里面广告越来越多，路上有灯箱
广告，电梯间里有视频广告，布告
栏里也有广告。听一个朋友说，
小区广告收入应该归业主所有，

可我从来不知道小区有广告费这
回事儿。是不是物业把广告费收
走了？要是收了用在了哪里？”

网友“杨杨”也有此疑问，他
跟帖说，他朋友是一个小区的业
主，目前也正和物业协商广告费
收入的去向问题。

网友“好名字”和“强哥908”
则说：“这个（小区广告费）应该算
是（小区业主的）公共收益吧？”

热心网友“小兔子啊”和“河
洛大地河洛郎”则为网友支招：赶
紧成立业主委员会，这样更方便
维权。

□记者 杨玉梅

最近，有网友在洛阳网发帖称，小区内有很多广告，但不知广
告费是谁收的。很多网友表示，他们也有类似疑问。记者走访了
我市几个中高档小区，采访了小区的物业管理方、房管局和律师
等，得知小区广告收入是公共收益，应当归全体业主所有。

LED电子屏框架，
咋离居民窗户那么近
相关部门：该框架是违规搭建的，
目前施工方已停工


